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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人交谈时，李红波的目光中总

饱含光芒，似乎在告诉你：我正在倾听。

她的声音亲切，干练的短发搭配常有的

笑容。这笑容是她的“招牌”，耐心是她

的“法宝”。就这样，笑着笑着，许多疑

难案件就在她灿烂的笑靥中，被耐心地

调解了。

中国为礼仪之邦，宗法制度的长久

存在对当代家庭模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宗家庭纠纷案件不单单涉及是非对错，

更是情感上的辗转纠葛。万千灯火，家

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清官如何“巧”断

家事？李红波总有办法。

李红波：从庭内到庭外，从公堂到人心

是情与法的平衡者，
也是心灵修复师

 “我是 一名女法官，也是

一名母亲，面对经济类案件也许

能快速判断，但是家事案件并

非一个简单的判决就可以直接

解决问题。”李红波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

李红波办理过一起离婚纠纷

案件，女方三次起诉离婚，男方

怀疑女方具有不忠行为而迁怒于

女方父母，甚至将女方父母砍伤

并被判刑。男方出狱后，女方再

次起诉离婚。

这种危险情况，显然已不具

备双方自行调解的条件。李红波

则多次电话安抚，上门沟通，运

用“云开庭”的方法进行调解，

避免双方激化矛盾，也让男方得

到充分尊重，因此男方对李红波

产生了信任，最终双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并判决离婚。

从 开始的剑拔弩张 暴力伤

人，到最后听从法官的调解离婚，

李红波运用的不是冰冷的法条，

而是耐心倾听，去理解双方当事

人，并最终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有刚柔并济，也有人文关怀
“法官，我们要离婚，请你

快点帮我们办离婚手续。”2019

年 6 月的一个早晨，一对夫妻走

进李红波的办公室。“发生了什

么事情吗？”李红波一边微笑地

问他们，一边给他们倒茶。

“他啊！居然背着我，偷偷买

了房子，还把房子写的他爸妈名

字。”妻子黄某边哭边向李红波

诉说，“结婚这么多年了还背着

我来这一套，这不是把我当外人

吗？我要离婚！”

自从知道丈夫买房写了他自

己父母名字这件事后，黄某就没

有停止过吵闹，想起妻子跟着自

己确实也吃了不少苦才换来了如

今买房奔小康的幸福，戴某自知

理亏，也同意了黄某的要求，愿

意离婚。但他始终一言不发，目

光也没有离开过黄某。

李红波一边安慰着黄某，一

边细细观察着眼前的小两口，似

乎看出了戴某对黄某的不舍，也

看出了黄某 对 戴 某的“任 性”。

她觉得他俩的感情还有挽回的

余地，不能这么简单地结案，要

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安抚好妻子黄某的情绪，李

红波决定以“过来人”的身份和

戴某谈谈。“小戴，夫妻间凡事

要多商量。做男人要有担当，做

错事的时候该认错就得认。”面

前这位年轻的小伙听完李红波

的话，若有所思。

李红波又走到黄某面前：“能

做夫妻这缘分也是不容易，小

戴给父母买房说明他孝顺。”她

拿起一张纸擦了擦黄某眼角的

泪水， 说 道 ：“ 现 在 生活宽裕，

要学会看淡放下。况且他也知错

了，你也要学会原谅。”

李红波见黄某有些消气，急

忙领着戴某来到黄某身边。“老

婆，我以后有什么事都一定先跟

你商量，你别生气了，别离婚了

吧！”戴某说。

“那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能瞒

着我！”黄某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在李红波一番苦口婆心的谈话

后，妻子黄某心结渐解，丈夫戴

某喜笑颜开，二人终于重归于好。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庭和睦则

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

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李

红波说，她习惯在处理家事案

件时，让产生矛盾的男女双方在

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发现真实的

自己，“而在这些案件中，我也

能找到更好的自己”。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面前的张瑞芳，

身形纤细，再配以一头齐颈短发，架于

鼻梁的黑框眼镜，给人“文弱”的感觉。

不过，每每站在庄严的法庭，伴随着法

槌的敲击，36 岁的她就是公平与正义的

化身。

今年，是张瑞芳在岳阳平江法院工

作的第11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这些年里，她办理的家事类案件超 300

件，从未出现错案，也未出现信访、闹

访案件。对此，平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冉将其归结为张瑞芳的三种特质——

柔劲、韧劲、狠劲。

张瑞芳：守好“小家”，才能护好“大家”

“情法理”交融，
保障瘫痪女当事人生活

“家事案件的审理需要发挥

司法的能动性和司法的柔性，在

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同时，达

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如果说判决书是一种刚性的司

法，是法官依据案件事实对法律

适用的法理分析，那庭前庭后的

法官寄语则是一种柔性司法，通

过劝导当事人崇尚家庭伦理，唤

醒沉睡亲情。而这些，张瑞芳

都做到了。” 王冉说。

采访中，张瑞芳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了一起特殊的家

事审判案件。

当地有一对夫妻，婚前是大

学同学，感情稳定，两人婚后不

久，妻子刘妮（化名）就怀孕了，

但临产前去医院做孕检时，刘妮

不慎从楼梯摔落，尽管保住了孩

子，但刘妮全身瘫痪。

之后的两三年，丈夫陈凯（化

名）依然不离不弃，可坚持照顾

妻子三年后，他还是没能扛住生

活的重负，决定起诉离婚。

“从法律上讲，夫妻应共同

扶助，共渡难关，但站在陈凯

的角度，如果他尽力做到他所

能做到的，那么，（离婚）决定

从情理上讲也能理解。”但在庭

审中，张瑞芳还是给出如下判

决：“依法驳回陈凯的离婚诉讼

请求。”

对此，张瑞芳直言，当时这

个判决，更多考虑到瘫痪妻子的

处境。“因为一旦离开丈夫，生

活失去依靠，刘妮有可能生无可

恋，选择轻生。” 她说，这种案

件，法官必须要在法理与情理中

保持平衡，如果前提不能解决

双方的矛盾纠纷，婚姻案件有可

能由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

在陈凯第二次起诉离婚时，

尽管法院依然未曾判离，但通过

张瑞芳庭审、庭后与涉事双方积

极沟通，最终将陈凯给刘妮的离

婚赔偿金额进行明确固定。“实

际上，这也是为两人的第三次离

婚诉讼做准备。”

第三次离婚诉讼，是由刘妮

提起的。

最终，张瑞芳依法判决“准

予双方离婚”。此外，法院还将

夫妻婚前在郴州买下的新房判给

了刘妮，同时，陈凯还给了刘妮

15 万元经济补偿金。

张瑞 芳清楚 地记得，庭审

结束后，坐在轮椅上的刘妮拿

到判决书时，长时间没有说话，

眼里噙满了泪水。

柔性司法，守“小家”护“大家”
“希望当事人在案结事了的

同时，能够握手言和。”张瑞芳

坦言，这是每一位家事法官共

同的追求。

2015 年，平江男子杨锐（化

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妻

子彭晶（化名）离婚。

张瑞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当她将法院传票送达给

彭晶时，这位晒得黝黑的农妇

还在山上摘茶籽。

细细交流中，张瑞芳发现彭

晶是个老实人——原来，早在

8 年前，杨锐自从在乡镇租房居

住后就再未回过家，全凭彭晶

支撑全家生活。可即便生活过

得紧巴，她依然不离不弃照顾

公公，在她的努力下，女儿风光

出嫁，儿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

可在庭审中，杨锐依然坚持

离婚，当张瑞芳问及具体的夫妻

矛盾时，他却给不出事实依据。

为何杨锐执意要离婚？随着

法院的进一步调查，真相开始

浮出水面。

“彭晶说，丈夫几年前在镇

上和一女人同居，还生了个孩子，

所以丈夫才急着离婚。”更让人

惊愕的是，杨锐在提起离婚诉

讼的同时，还要将妻子彭晶赶

出老家。

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张瑞

芳多次与杨锐做工作。“劝他多

想想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后来，

杨锐决定撤诉。

可没过多久，杨锐再 次 起

诉离婚，这次，有了思想准备的

彭晶也同意离婚，但她也提出

一个要求 ：“我还要住在原来的

房子里。”起初，杨锐坚持不同

意，憨实的彭晶也未曾据理力

争，但张瑞芳看不过去了。

“一个 50 多岁的女人，这时

候被赶回娘家等同于没有退路，

更会 加 深 家 庭 成 员之 间的 怨

恨。”为此，在庭前沟通中，张

瑞芳频频进行劝导。

最终，经法院调解，双方同

意离婚，杨锐给予彭晶 2 万元

经济补偿金，并同意彭晶有权

居住使用老家住房。

张瑞芳坦言，当家事案件涉

及到较深的情感纠葛，当事人

之间往往积怨已久时，法官除了

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和较

强的庭审驾驭能力之外，更需

要洞悉人心，通达事理，在依

法判案的同时还要能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希望自己在今后的

家事案件审判中常怀耐心、爱心

和勇气，只有守好每一个‘小家’，

才能护好我们的‘大家’。”


